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32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含本次担保金额）

5,021.32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公司已为该笔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本次为补充

抵押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是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9,561.32

18.21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友帮”）于2023年3月在蒲城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蒲城信合”）申请了1,5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贷款期限为5年，公司为
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2023-003号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陕西友帮已按期归还180万元贷款，尚有1,320
万元贷款余额。

陕西友帮因经营不善于2025年9月停产，并向法院申请重整及启动预重整程序，法院已
于2026年5月9日决定对陕西友帮进行预重整并指定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担任陕西友帮
的临时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5日、2025年10月30日、2026年5月12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5-057号、2025-069号、2026-033号公告）。

近期，蒲城信合为控制贷款风险，要求公司为上述贷款增加补充担保，担保方式为土地及
房产抵押。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用名下位于咸阳市彩虹二路2号的一分厂土地
及房屋【土地证号：咸国用（2010）第035号；房产证号：咸阳市房权证秦都区字第G012717号及
第G012718号】为陕西友帮在蒲城信合的贷款余额进行二次抵押。同时，陕西友帮其他股东
弘福医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其持股比例范围内的反担保责任，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6-012号公告）。

（二）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为陕西友帮原有贷款增加补充担保事项，公司已分别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6年4月13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拟为陕西友帮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51%、弘福医药有限公司持股49%

田小平

91610526MA6Y74R698

2018年4月11日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陈庄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600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技术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

（未经审计）

12,446.54

43,932.19

-31,485.65

83.23

-666.73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12,939.81

43,758.73

-30,818.92

1,892.05

-21,849.70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陕西友帮已被法院决定进入预重整程序，整体方案尚未确定。陕西

友帮存在多起司法诉讼及被执行记录，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偿债能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本次补充担保事项，陕西友帮其他股东将按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公
司将密切关注其重整进展，积极申报债权，最大限度降低担保风险。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抵押担保合同
抵押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红明
贷款人（抵押权人）：蒲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法定代表人：杜孟瑜
为了确保借款人（债务人）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借款人名称）与贷款人（抵押

权人）签订的编号为 HT2023031500001285 （主合同编号）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主合同名
称）的履行，抵押人自愿为抵押权人按主合同与借款人形成的债权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根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为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基于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的原则，当事人各方经
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担保责任
1.1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和数额
被担保的债权种类为 固定资产贷款 ，本金数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贰拾万元整 ，

（小写）￥ 13,200,000.00元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以
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按主合同约定，以实际发生为准。

1.2抵押担保的范围
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

担保财产的费用以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送达费、保全费、公证费、公告费、鉴定费、拍卖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以及本合
同项下贷款人为实现债权产生的一切费用相关的税费及其他费用。

第二条 抵押物
2.1 抵押人提供的抵押物为：土地、厂房 。抵押人同意以上述财产设定抵押，抵押物详见

本合同所附《抵押物清单》，该《抵押物清单》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2《抵押物清单》对抵押物价值的约定，并不作为抵押权人对抵押物进行处分的估价依

据，也不构成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的任何限制，抵押物最终价值以抵押权实现时实际处理抵
押物所得价款为准。

《抵押物清单》如下：
抵押物名称

厂房

厂房

国有
土地

所有权人

公司

公司

公司

权利证书

房权证

房权证

国有土地证

权利证书编号

咸阳市房权证秦都区字第
G012718号

咸阳市房权证秦都区字第
G012717号

咸国用（2010）第035号

抵押物地址

秦都区彩虹二路西侧 2 幢
1-3层

秦都区彩虹二路西侧 1 幢
1-3层

咸阳市彩虹二路2号

单位及数量

5,211.29㎡
1,523.26㎡
7,441.20㎡

（二）《反担保合同》
担保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弘福医药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范围：陕西友帮应向蒲城信合偿付的而由甲方代偿的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陆佰

肆拾陆万捌仟元整、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以及其他实
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送达费、保全费、
公证费、公告费、鉴定费、拍卖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以及本合同项下贷款人为实现债权
产生的一切费用相关的税费及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与《抵押担保合同》的保证期间一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追加抵押担保，是公司在考虑整体经营及陕西友帮破产重整进展的情况下审慎作出

的决定，能有效防范债务风险扩大，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股东会授权额度内，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

事项是为了满足金融机构风险控制要求，同时在综合考虑公司及陕西友帮实际情况下作出的
审慎决定，该笔担保由陕西友帮的其他股东弘福医药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补充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9,561.32万元（含

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28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2025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8.21%。公司不存在对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
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
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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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上城区东霞巷永安国富大厦A楼506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7

1,268,406,424

87.36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黄志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独立董事汪滔先生、朱燕建先生、任成先生、李小文先
生列席会议。2、董事会秘书黄峥嵘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7,946,024

比例（%）

99.9637

反对

票数

448,600

比例（%）

0.0353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010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7,906,124

比例（%）

99.9605

反对

票数

488,500

比例（%）

0.0385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01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7,939,324

比例（%）

99.9631

反对

票数

453,800

比例（%）

0.0357

弃权

票数

13,300

比例（%）

0.0012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03,455

比例（%）

98.6945

反对

票数

454,900

比例（%）

1.2645

弃权

票数

14,700

比例（%）

0.0410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113,580

比例（%）

92.0510

反对

票数

2,845,875

比例（%）

7.9111

弃权

票数

13,600

比例（%）

0.0379

6、议案名称：2025年度风险监管指标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7,938,724

比例（%）

99.9631

反对

票数

453,000

比例（%）

0.0357

弃权

票数

14,700

比例（%）

0.0012

7、议案名称：关于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7,935,724

比例（%）

99.9628

反对

票数

455,900

比例（%）

0.0359

弃权

票数

14,800

比例（%）

0.001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7,626,124

比例（%）

99.9384

反对

票数

770,700

比例（%）

0.0607

弃权

票数

9,600

比例（%）

0.000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3

4

5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及授权董
事会制定 2026 年
中期分红方案的
议案

关于确认 2025 年
度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于预计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5,505,955

35,503,455

33,113,580

35,502,355

35,192,755

比例（%）

98.7015

98.6945

92.0510

98.6915

97.8308

反对

票数

453,800

454,900

2,845,875

455,900

770,700

比例（%）

1.2614

1.2645

7.9111

1.2673

2.1424

弃权

票数

13,300

14,700

13,600

14,800

9,600

比例（%）

0.0371

0.0410

0.0379

0.0412

0.026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会议共审议8项议案，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表决

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的议案为议案4、议案5，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浙江东方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俞晓瑜、郑忻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927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2026-026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中建财富国际中心15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1

158,038,839

31.90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郎光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第四号一一股东会网络投票》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全体独立董事列席本次会议并述职。
2、董事会秘书成杰列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700,339

比例（%）

99.7858

反对

票数

289,600

比例（%）

0.1832

弃权

票数

48,900

比例（%）

0.031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679,544

比例（%）

99.7726

反对

票数

284,195

比例（%）

0.1798

弃权

票数

75,100

比例（%）

0.0476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637,739

比例（%）

99.7462

反对

票数

357,100

比例（%）

0.2259

弃权

票数

44,000

比例（%）

0.0279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46,944

比例（%）

99.6887

反对

票数

406,295

比例（%）

0.2570

弃权

票数

85,600

比例（%）

0.0543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融资计划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638,844

比例（%）

99.7469

反对

票数

361,895

比例（%）

0.2289

弃权

票数

38,100

比例（%）

0.0242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090,914

比例（%）

98.1346

反对

票数

2,909,825

比例（%）

1.8412

弃权

票数

38,100

比例（%）

0.0242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捐赠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142,114

比例（%）

98.1670

反对

票数

2,855,725

比例（%）

1.8069

弃权

票数

41,000

比例（%）

0.0261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72,944

比例（%）

99.7052

反对

票数

410,495

比例（%）

0.2597

弃权

票数

55,400

比例（%）

0.0351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572,444

比例（%）

99.7048

反对

票数

431,095

比例（%）

0.2727

弃权

票数

35,300

比例（%）

0.0225

10、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622,944

比例（%）

99.7368

反对

票数

332,195

比例（%）

0.2101

弃权

票数

83,700

比例（%）

0.053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8,526,034

5,967,700

23,144,005

2,703,756

20,440,24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2964

92.9682

99.0473

反对

票数

0

0

357,100

181,100

176,000

比例（%）

0.0000

0.0000

1.5166

6.2270

0.8528

弃权

票数

0

0

44,000

23,400

20,600

比例（%）

0.0000

0.0000

0.1870

0.8048

0.099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3

4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公司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9,111,705

29,020,910

29,046,410

比例（%）

98.6409

98.3332

98.4196

反对

票数

357,100

406,295

431,095

比例（%）

1.2099

1.3766

1.4607

弃权

票数

44,000

85,600

35,300

比例（%）

0.1492

0.2902

0.119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全部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懿娜、王海蓉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6-029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即墨区即发龙山路20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

64,007,757

65.85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全体董事推举由张华君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股东会；公司全体高管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68,957

比例（%）

99.9393

反对

票数

36,800

比例（%）

0.0574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3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65,257

比例（%）

99.9336

反对

票数

40,500

比例（%）

0.0632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3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64,957

比例（%）

99.9331

反对

票数

40,800

比例（%）

0.0637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32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59,757

比例（%）

99.9250

反对

票数

39,200

比例（%）

0.0612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13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04,757

比例（%）

99.1656

反对

票数

39,200

比例（%）

0.6814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153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69,057

比例（%）

99.9395

反对

票数

29,900

比例（%）

0.0467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13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67,557

比例（%）

99.9371

反对

票数

31,400

比例（%）

0.0490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139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69,057

比例（%）

99.9395

反对

票数

29,900

比例（%）

0.0467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13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3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
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64,100

763,800

758,600

767,900

766,400

767,900

比例（%）

94.7309

94.6937

94.0490

95.2020

95.0161

95.2020

反对

票数

40,500

40,800

39,200

29,900

31,400

29,900

比例（%）

5.0210

5.0582

4.8599

3.7069

3.8928

3.7069

弃权

票数

2,000

2,000

8,800

8,800

8,800

8,800

比例（%）

0.2481

0.2481

1.0911

1.0911

1.0911

1.09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表决情况：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2、议案3、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已对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
4、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青岛博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张华君、崔宝军、陈颖、隋锡

党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伟、王智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755 证券简称：日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及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张

华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38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2063%，其中2,332,800股来
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50,000股来自公司上市后二级市场自愿增持。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张华勇先生拟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月

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595,700股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数量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5516%，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25%。其中 583,200股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公司股票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
应相应调整，下同），12,500股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和股份占比将相应进
行调整（窗口期不减持）。

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收到公司董事张华勇先生《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华勇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2,382,800股

2.2063%

IPO前取得：2,332,8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张华勇

不超过：595,700股

不超过：0.5516%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95,7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95,7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IPO后二级市场增持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公司董事张华勇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
前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下同），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
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下
同）。

三、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四、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且在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
司的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在本人持股期间，严格遵守有
关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
监管机构的要求，若相关要求发生变化的，本人自动适用变更后的要求。

六、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如因本人未履
行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依照股份锁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张华勇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
个月，因此其直接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8个月，详见公
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09）。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张华勇本次减持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关注张华勇先生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监管要求，并根据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张华勇
先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本公司将按照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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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

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13: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平湖市曹桥街道九里亭景兴工业园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707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在龙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701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92,012,823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191%（注：如相关
数值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下同），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8,406,
700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96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9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3,606,123股，约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0.9225%。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
资者共 70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3,812,823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66%。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现场出席

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提案一、《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为188,235,194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98.0326%；
反对为3,167,529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1.6496%；
弃权为610,100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0.3177%。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提案二、《2025年年度报告》
同意为188,236,794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98.0334%；
反对为3,165,029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1.6483%；
弃权为611,000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0.3182%。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提案三、《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为188,378,894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98.1075%；
反对为3,007,229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1.5662%；
弃权为626,700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0.3264%。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178,894股，占到

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73.6916%；反对 3,007,229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21.7713%；弃权626,700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4.5371%。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提案四、《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为188,208,194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98.0186%；
反对为3,181,929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1.6571%；
弃权为622,700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0.3243%。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08,194股，占到

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72.4558%；反对 3,181,929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23.0361%；弃权622,700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4.5081%。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提案五、《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同意为188,210,194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98.0196%；
反对为3,184,229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1.6583%；
弃权为618,400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0.3221%。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特别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提案六、《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及由子公司向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同意为188,166,394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97.9968%；
反对为3,209,029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1.6713%；
弃权为637,400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0.332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66,394股，占到

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72.1532%；反对 3,209,029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23.2322%；弃权637,400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4.6146%。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特别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提案七、《关于与平湖弘欣热电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的议案》
同意为188,096,994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97.9606%；
反对为3,293,429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1.7152%；
弃权为622,400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0.3241%。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896,994股，占到

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71.6508%；反对 3,293,429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23.8433%；弃权622,400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4.506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特别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提案八、《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为188,173,894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98.0007%；
反对为3,203,029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1.6681%；
弃权为635,900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0.3312%。表决结果：本提案为特别

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提案九、《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为188,065,094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97.9440%；
反对为3,307,329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1.7225%；
弃权为640,400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0.333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865,094股，占到

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71.4198%；反对 3,307,329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23.9439%；弃权640,400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4.6363%。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提案十、《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为9,653,094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69.8850%；
反对为3,524,229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25.5142%；
弃权为635,500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4.6008%。
关联股东朱在龙已回避表决。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653,094股，占到

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69.8850%；反对 3,524,229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25.5142%；弃权635,500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4.6008%。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律师、卓海萍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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